中共常州市金坛区委宣传部

常州市金坛区文明办常州市金坛区教育局

常州市金坛区文体广电和旅游局
坛教字〔2024〕42号


关于举办常州市金坛区2024—2025年度
全民终身学习周活动的通知

各中小学、幼儿园、局属各单位，区社区教育委员会各成员单位，各民办非学历教育机构：
为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提出的“推进教育数字化，建设全民终身学习的学习型社会、学习型大国”等重要论述精神，加快推进学习型社会、学习型城市建设，根据《教育部办公厅等五部门关于举办2024年全民终身学习活动周的通知》（教职成厅函〔2024〕7号）、江苏省教育厅等五部门《关于转发教育部办公厅等五部门举办2024年全民终身学习活动周的通知》（苏教社教函〔2024〕1号）、《常州市教育局等五部门关于举办2024年常州市全民终身学习活动周的通知》（常教终〔2024〕7号）等文件要求，现就我区举办2024年全民终身学习活动周（以下简称“活动周”）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主题和时间

主题

让学习成为一种生活方式

时间
全区2024-2025年度全民终身学习活动，历时一年。全区全民终身学习活动周时间为10月中旬，开幕式在金坛区金城镇举行(具体事项另行通知)。各镇(街道)可结合当地实际，自主安排启动仪式活动(错开区级开幕式时间)。
二、举办机构

（一）主办单位

中共常州市金坛区委宣传部、金坛区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金坛区教育局、金坛区文旅局

（二）协办单位

常州市金坛区社区培训学院

（三）启动周仪式（开幕式）承办单位
常州市金坛区金城镇人民政府
三、领导组织机构
(一)金坛区全民终身学习活动指导委员会
顾  问：徐 俊(区委常委、统战部部长、副区长)  

主  任：吴军华(区委教育工委书记、区教育局局长)

副主任：瞿  磊(区委网信办副主任)

郑美华(区文旅局副局长)

周  玲（西城街道办事处副主任）

孟明俊（东城街道办事处人武部部长）

陈  军（尧塘街道办事处副主任）

刘双云（金城镇政府副镇长）

何  彬（儒林镇政府副镇长）

陆湘毅（指前镇政府副镇长）

戴宇辉（直溪镇党委委员、统战委员）

张  亮（朱林镇党委委员、政法委员）

袁国栋（薛埠镇政府副镇长）

金坛区社区教育委员会其他成员单位分管领导

（二）金坛区全民终身学习活动组织委员会

主  任：吴军华(兼)
副主任：卞勇平(省金坛中专校校长、开放大学校长)

储隽驰(区委宣传部理论科科长)

吉  瑶(区委宣传部道德建设科科长)

吉文斌(区教育局职业教育与终身教育科负责人)

胡俊强(区文旅局文化艺术科负责人)

成  员：各中小学、幼儿园、局属各单位负责人，社区学院 负责人，各镇、街道社区教育中心、民办非学历教育培训机构负责人。

为保证2024-2025年度全民终身学习活动顺利开展并取得 成效，金坛区全民终身学习活动组委会下设办公室，负责整个活动的筹备和组织协调工作。办公室设在区教育局职业教育与终身教育科，由吉文斌同志兼任办公室主任，成员由韩云飞、周建亮、秦怡、吴明辉、许琴和各镇（街道）社区教育中心主任等同志组成。

四、活动内容

（一）创新开展品牌特色活动。针对群众多样化、个性化的终身学习需求，坚持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为中心，围绕核心价值观主题教育、家庭教育、老年教育(智慧助老)、职业技能培训等主题，充分利用图书馆、博物馆、文化馆、剧场、秋白书苑等公共文化设施，结合红色文化、非遗传承、全民阅读等领域资源，创新载体、形式和途径，线上线下相结合，提供多层次、多类型的知识学习、技能培训、闲暇教育等活动，调动广大群众主动参与终身学习，打造规模更大、内容更丰富、活动更精彩、氛围更浓厚的全民终身学习活动周。

（二）深入推广全民终身学习。针对群众多样化、个性化的终身学习需求，坚持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为中心，围绕庆祝新中国成立75周年、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主题教育、家庭教育、社区教育、老年教育（智慧助老）、全民阅读、职业技能培训等主题，广泛开展线上线下相结合的讲座、培训、论坛、演出、展览等多种形式的教育培训、学习宣传活动。要认真组织参与省、市重点活动（附件1），努力扩大相关活动宣传力度和品牌活动影响力，增强广大群众学习获得感，进一步推进学习型家庭、学习型社区等学习型组织建设。

（三）开展“百姓学习之星”进校园、进社区、进企业活动。结合近年来国家、省、市“百姓学习之星”评选结果，大力宣传一批坚持终身学习奋斗成长的励志人物，带动群众学习事迹突出的具有时代性和典型性的先进人物。通过举办报告会、阅读分享会等多种形式，发挥“百姓学习之星”的引导、示范和辐射作用，用“百姓学习之星”的先进事迹感召青少年学生、社区居民以及各行各业的群众，激发学习积极性和主动性。开展全国“百姓学习之星”进校园、进企业活动。
（四）开展“终身学习品牌项目”巡展活动。突出地域特色，统筹学习资源，打造满足学习者需求的“终身学习品牌项目”。通过借助地区各类大型活动、专题巡展等形式，推动“终身学习品牌项目”深入基层、家庭、群众生活，引导广大群众参与终身学习。

（五）数字赋能全民学习。各地要积极打造终身学习数智化服务平台，推进跨平台、跨地域、跨层级的学习资源整合与共享开放，积极开展线上学习活动，加快推进江苏终身教育学分银行等个人终身学习账户注册、登记工作，形成个人终身学习数字档案，支持学习成果的认定、累积和转换。开展老年数字阅读推广工作，结合老年教育课程，打造友好、多终端学习界面，扩大大字版、有声图书资源供给，优化公共文化设施无障碍阅读环境，提供全媒体多终端学习渠道。充分利用中国成人教育协会官网和全民终身学习公共服务平台、国家开放大学终身教育平台、全国工会职工教育培训数字化服务平台，持续组织开展线上学习活动。

五、相关要求

（一）营造良好氛围。充分借助新闻媒体广泛开展活动前期宣传，营造氛围。宣传展示党的二十大以来终身教育与终身学习成果；宣传“百姓学习之星”终身学习典型人物事迹；宣传展示全民终身学习特色品牌项目、活动等典型做法和生动事例。组织志愿者进社区，设计宣传版面、发放学习资料、悬挂宣传标语等，宣传终身学习理念，营造良好的氛围。
（二）加强媒体宣传。加大宣传报道力度，利用展板、报纸、电视、网络新媒体等多种方式，集中宣传报道相关活动周活动。要大力推广社区教育线上线下学习活动，促进当地优质教育资源共享；宣传展示社区教育、老年教育、农民教育、从业人员继续教育开展过程中鲜活案例和典型故事，引导推动全社会为城乡社区居民提供继续教育和终身学习服务。要充分利用媒体宣传平台和“金坛教育发布”“金坛终身学习在线”网站（微信公众号），及时推送、宣传和展示典型案例，并择优上报省级、国家级媒体。

（三）确保工作实效。帮助和指导乡镇（街道）、村（社区）开展活动，特别是要推动举办主体多元化，发挥线上学习的优势，进一步扩大活动周影响力，普及全民终身学习理念，组织和发动社区居民参与到活动中来，要充分利用社会资源开展丰富多彩的学习教育活动。

各学校要与所在社区共同开展终身学习主题教育活动，从强化教师的终身教育观、帮助学生确立终身学习理念、培养学生学习兴趣、学习能力、学习品质以及为社区居民的学习提供服务支持等方面入手，积极开展“四个一”（一次国旗下讲话、一次主题讲座、一次主题班会、一次主题板报宣传）等相关主题活动。

各有关非学历教育机构（社会办学单位）要积极做好各类公益培训活动，要特别关注零就业家庭、农民工、老年人、残疾人、特困家庭学生等社会弱势群体，倡导活动周期间至少举办一次免费惠民培训班，提高他们的就业能力和生活质量。

各有关单位要围绕活动周主题，积极开展创建学习型组织活动，积极支持并参与属地社区教育学习活动。

各单位要结合实际，制订好活动周工作方案（含启动仪式方案），连同活动周主要活动安排表（附件2），电子稿于9月25日前报送区教育局职业教育与终身教育科（邮箱：jtjyjzjk@126.com，联系电话：82801837）。区教育局将对各街镇在活动周期间安排的活动进行视导并组织媒体对特色活动进行重点宣传。

（四）及时总结经验。活动周活动结束后，各单位要及时总结经验，于11月1日前将总结材料（活动周工作总结、典型活动案例、5张配套照片或不超过5分钟的活动记录视频）以及活动周情况统计表（附件3）报送区教育局职业教育与终身教育科。区教育局将参考各各单位的活动周工作方案、活动实效、宣传和总结材料等因素，对活动组织先进单位给予通报表扬。

举办活动周要严格遵守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和有关要求，廉洁节俭办活动，确保活动周取得实效。活动周开展情况及成效将作为对相关单位社区教育工作绩效考核的重要依据。

附件：1.2024年金坛区全民终身学习活动周重点活动

2.2024年全民终身学习活动周主要活动安排表

3.2024年全民终身学习活动周情况统计

   中共常州市金坛区委宣传部       常州市金坛区文明办 

  常州市金坛区教育局    常州市金坛区文体广电和旅游局
2024年8月5日

常州市金坛区教育局办公室              2024年8月5日印发 

     
附件1

2024年金坛区全民终身学习活动周重点活动
一、活动一
1.活动名称：“我和我的祖国——小手拉大手，永远跟党走”

征文推介活动；

2.活动时间：7—8月份，充分利用暑假开展活动。各镇（街道）推荐：8月20日前,区级遴选：9月1日前；
3.参与对象：全区中小学家长（小学组、初中组、高中组）
4.活动要求：1.作品内容符合活动主题，积极向上；2.文体不限，题目自拟；3.参加推介活动的作品必须是原创，禁止抄袭；
5.活动方式：参加活动者可以是父母，可以是祖孙，可以是三代。通过共读一本书，共同参加一次红色之旅，写一篇征文，并将红色旅游过程随拍个视频记录下来，通过线上与线下相结合的方式，从不同组织别中遴选出优秀作品在市全民终身学习活动周开幕式采用音诗画的方式进行展示；

6.提交材料：各镇（街道）择优推荐1人（三个组别的第一名。每个组别1人），局属学校（幼儿园）可推荐1人参加区级遴选，在上报征文的基础上，同时提交视频材料（视频制作要求：画幅：16∶9，分辨率：1920X1080，格式：mp4，编码：h264，帧率：25p，时长：3分钟以内（与正文朗诵时间一致），话质清晰，无人声，有背景音乐，视频内容紧扣主题，积极向上，不包含任何违法、违规或不良信息）。
二、活动二
1.活动名称：“我和我的祖国——观读红色经典，激发爱国情怀”征文推介活动；
2.活动时间：7—9月份。各镇（街道）推荐时间：9月10日前，区级遴选：9月20日前；

3.参与对象：面向大众，分三个组别（50—60年代一组，70—80年代一组，90年代后一组）；

4.活动要求：1.作品内容符合活动主题，积极向上；2.文体不限，题目自拟；3.参评作品必须是原创，禁止抄袭；4.每人限报一篇；

5.活动方式：通过撰写征文，并配图的方式，图文并茂的展示自己的读后感、观后感，以及对自己人生的影响。最终在市全民终身学习活动周开幕式上宣读获得推介的名单；
6.提交材料：各镇（街道）择优上报3个材料（三个组别的第1名，每组别1个）参加区级遴选。材料要求：上报材料为pdf格式，需包含征文与图片。图片添加在所说明的文字后，并加注解。图片不小于5MB，每篇文章配图超过3张。图片内容紧扣主题，积极向上，不包含任何违法、违规和不良信息。
附件2

2024年金坛区全民终身学习活动周
主要活动安排表
报送单位（盖章）：
	序号
	活动主题
	活动地点
	活动时间
	参加人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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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如活动为2024年全民终身学习周重点活动（征文大赛、征文评选）或特色活动（全民阅读、智慧助老、学习典型宣传、品牌项目巡展、数字阅读分享），请在“备注”栏中注明。
附件3
2024年金坛区全民终身学习活动周
活动开展情况统计表
社区教育中心（盖章）
	联系人
	
	联系方式
	

	所辖村
（社区）数
	

	活动周开展情况
	特色亮点活动
	“百姓学习之星”进校园、进社区、进企业活动
	“终身学习品牌项目”巡展活动
	数字
阅读
分享
活动
	其他
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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